
作業說明 

通識畢業學分自審 



上傳校外英文檢定成績單 
 上傳校外英文檢定成績單步驟如下： 

1) 點選「檔案」，上傳成績單電子檔。 

2) 在前方是否通過框內填入「是」。 

3) 填入成績（總分）。 

4) 按下方儲存鍵。 

 上述程序若缺一，將無法顯示於審查

端，無法完成語文畢業門檻審查。 

 英文會考以及英文加強班由通識教育

中心承辦人統一登錄。 

 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絡通識教育中心外

語教育組（04-2218-3643）。 



通識課程採抵相關注意事項 

 通識（非核心）選修課程不能採抵通識

（核心）選修課程。 

 「博雅講堂」課程可採抵通識（非核心）

選修課程學分，不可重複修習同一科目編

號之「博雅講堂(編號)」，同門科目不能

重複採計。 

 注意選修的通識課程是否為課程科目表上

標示不計入通識教育學分的學系，若是上

面標示的科系，則無法採計為通識課程學

分。 

 多修習的通識課程學分，是否列為「自由

學分」，根據各系規定，並到系統設定。 



博雅講堂課程採抵設定方式 

請於「畢業審查科目設定」
－「共同與通識課架」中，
針對未對應到之其他領域通
識（非核心）選修課程，點
選「設定」，並將已修習通
過之「博雅講堂」課程自
「自由學分」處選入。  

1) 進入畢審系統→選課程
領域→預採抵科目列中
點選「設定」 。 



2) 點選「自由學分」 
→勾選「博雅講
堂」→點選「上
傳採抵報告書」，
點選「選擇檔案」 
→上傳圖檔(從課
架的科目表截
圖)→ 確定→ 
「送各單位審
核」。 

3) 回到選課程領域
主頁面，畢審科
目會顯示出設定
的「博雅講堂」 
科目名稱。 



P.S.  「自由學分」與
「本學期選課資料」的
科目都需要設定，才
能算到學分。 

 
  「本學期選課資料」科

目設定，只有學生本
人可以設定到畢審科
目，須請學生自行先
設定。 



 上傳採抵報告書(從課架的
科目表截圖檔)步驟: 

1) 至通識教育中心網頁→
課程資訊→ 課程架構→ 
選當適用學年度的課架
下載。
http://ge.ntcu.edu.tw
/index.php 

2) 截圖課架中預採抵之
「課程科目」。 

 P.S 勿選學生就讀科系，
不計入通識教育學分的通
識課程科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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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主學習課程採抵 

「自主學習課程科目」採
抵設定方式與「博雅講堂」
的方式相同。請參照前面
簡報。 



上下修課時，修到非屬當屆
可採計為通識畢業學分之課
程時，該怎麼辦？ 

 請先至通識中心辦理「通識課程學分採抵」
書面申請作業，經擬採抵課程之授課教師
及其系主任同意後，將該報告書送回本中
心；後經本中心審核通過，中心將該報告
書正本歸還予同學。 

 同學於自審通識畢業學分時，請將該報告
書掃描/拍照上傳於擬對應之通識(非核心)
課程後按「確定」-「送各單位審核」；後
經本中心承辦人、組長、主任審核通過後，
即完成該門課程之採抵程序。 

 Step 1  



 系統送出後經本中心承辦人、組長、主任
審核通過後，即完成採抵其他領域通識
（非核心）課程之程序。 
 

 有任何問題請與通識教育中心聯絡： 
 外語教育組（04-2218-3643）。 
 學習資源組（04-2218-3529）。 
 博雅教育組（04-2218-3242）。 

 
 

畢審系統資料送出後流程 

Step 2  



THANKS! 


